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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劉怡岑

電話：05-3620123#8366

電子信箱：shauna777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100268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00000A_1110026891_ATTACH1.pdf、

376500000A_1110026891_ATTACH2.pdf、376500000A_111002689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本（111）年度「數位學習必修課程表」及閱讀

操作手冊各1份，請轉知所屬於本年7月29日（星期五）

前，至「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網站組裝課程專區「+e學

院」選讀完成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及行

政院107年10月30日院授人培字第107005492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年度各機關（構）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應達成學習時數規

定，仍維持業務相關學習時數20小時，其中10小時必須完

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、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，

為落實前開規定並建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理念，爰訂定旨

揭課程表。

正本：本府首長室、本府各處(嘉義縣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戶

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

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人事處組織任免科、人事處考核訓練科、人事處退休福利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0823

嘉義縣大林地政事務所

111/02/07


